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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婚发〔2022〕5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同意增补长宁区、奉贤区开展

本市婚姻登记全市通办试点工作的批复

长宁区民政局、奉贤区民政局：

你局关于开展本市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市通办（试点）工作的

请示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本市自 2022年 9月 1日起，在部分区开展婚姻登记全市通办试

点工作，经研究，同意在原 7个试点区的基础上，增补长宁区和奉

贤区为试点区。试点期限自 2022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

30日止。

附件：1.关于本市内地居民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工作的操作口径

2.便民服务问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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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9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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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本市内地居民婚姻登记

全市通办工作的操作口径

一、关于准备工作的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民政局要高度重视，成立本区全市通办

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快研究制定实施方案，了解本区域人口及未婚适

龄青年底数，落实好人员、场地、经费等保障。建立应急工作机制，

统筹协调、及时预警、合理调整婚姻登记机关可预约数、登记数量，

特别是结婚登记高峰日要提前研判完善预案。要建立督导、评估、

问责机制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，确保压力传

导到位、责任落实到人。

2.完善配套政策措施。各区民政局要根据《上海市内地居民婚

姻登记全市通办实施方案》，及时修订调整本辖区婚姻登记办事指

南，列明预约办法、受理条件、证件材料要求、办理流程、注意事

项等内容。要建立健全婚姻登记首问责任制、一次性告知制、岗位

责任制，确保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工作落地见效。要把更新后的婚姻

登记相关规定和工作程序及时在微信公众号、相关网站、婚姻登记

场所公开，让群众知悉了解，最大限度便民利民。

3.加强登记员队伍建设。各区民政局要及时开展婚姻登记全市

通办培训，确保婚姻登记员及时掌握全市通办各项规定和工作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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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婚姻登记工作依法依规开展。加强窗口制度建设，认真落实窗

口服务规范、工作纪律，打造高质量、服务型婚姻登记机关。积极

提升婚姻登记员的实务水平，营造良好的婚姻登记工作环境。

4.深化婚姻管理信息化建设。各区民政局要在 2022年底前完成

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登记缺失数据的补充完善，并同步实现历史纸

质档案的电子化。各区婚姻登记员要全员熟练使用新版婚姻登记信

息管理系统，保障市民婚姻登记便捷度和满意度。

5.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区民政局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，引导公

众全面、客观、积极看待婚姻登记全市通办，形成正确的社会预期，

要加大对婚姻登记全市通办实施情况的宣传报道。对职责范围内的

事项，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正确引导舆论。要成立法规、宣传和

婚姻登记部门组成的舆情应对专班，做好相关宣传工作，为婚姻登

记全市通办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要完善舆情应对预案，遇到

突发情况，要及时妥善处置，积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

二、关于业务办理的注意事项

6.现役军人的婚姻登记。部队驻地、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或

另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市的现役军人，在 2022 年 9 月 1 日至

11月 30日试点期内，可以自主选择浦东、黄浦、徐汇、静安、普

陀、闵行、松江七个区的任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

记。自 10月 16日起，还可以自主选择长宁、奉贤区办理结婚登记

或离婚登记。自 12月 1日起，可以自主选择本市区级任一婚姻登记

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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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离婚申请和离婚登记（发证）受理机关的统一。婚姻登记全

市通办试点期间和全市推广后，当事人离婚申请和离婚登记（发证）

的受理机关必须是同一婚姻登记机关。

8.当事人户籍地迁移或国籍发生变化的处理。试点期间，试点

区受理离婚登记（发证）申请时，当事人一方户籍在本市的，可以

继续办理；当事人双方户籍均不在本市的，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

的婚姻登记机关重新提出离婚登记申请。非试点区受理离婚登记（发

证）申请时，当事人一方户籍在本区的，可以继续办理；当事人双

方户籍不在本区的，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重新提

出离婚登记申请。全市推广后，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（发证）

申请时，当事人一方户籍在本市的，可以继续办理；当事人双方户

籍均不在本市的，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重新提出

离婚登记申请。试点期间和全市推广后，受理离婚登记（发证）申

请时，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当事人国籍发生变化或由内地居民转为港

澳台居民或华侨的，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重新提

出离婚登记申请。

9.管辖权依据的备注。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

时，属于跨区婚姻登记的，统一在《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》或《离

婚登记审查处理表》中备注上海市民政局《上海市内地居民婚姻登

记全市通办实施方案》的文号沪民婚发〔2022〕4 号，以此作为本

婚姻登记机关具有管辖权的依据。长宁区和奉贤区还需备注上海市

民政局《关于同意增补长宁区、奉贤区开展本市婚姻登记全市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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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工作的批复》的文号沪民婚发〔2022〕5号。

三、关于便民服务的注意事项

10.预约登记和现场等候办理的关系。疫情防控期间，本市婚姻

登记继续实行预约为主，预约方式包括网上预约、电话预约和现场

预约。婚姻登记机关不得以当事人未成功预约，而限制当事人在婚

姻登记机关工作时间，到现场等候办理业务。婚姻登记机关也不得

以当事人未成功预约离婚登记（发证），而限制当事人在期限届满之

日申请离婚登记（发证）。

11.跨区登记和户籍地登记的关系。婚姻登记全市通办试点期间

和全市推广后，只要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婚姻登记机关应尽最大可能

满足人民群众的婚姻登记需求，在可预约数设置、现场引导排队等

候、结婚登记颁证、婚姻家庭辅导等方面，对跨区登记的当事人和

户籍地登记的当事人提供相同的便捷、规范、高效的婚姻登记服务。

12.当事人向本市不同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婚姻登记的处理。当事

人向本市不同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或离婚，且婚姻登记机关均有

管辖权的，遵循首问责任制的原则，由最先收到申请的婚姻登记机

关受理。婚姻登记机关不得因工作量大、人员场地有限等理由，而

引导当事人至其他有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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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便民服务问答

1.全市通办试点从什么时候开始？

黄浦、徐汇、静安、普陀、闵行、松江区全市通办的试点时间

是 2022年 9月 1日—11月 30日，长宁、奉贤区全市通办的试点时

间是 2022年 10月 16日—11月 30日。

2.全市通办试点是办理所有婚姻登记业务吗？

不是的。目前，全市通办主要试点办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。

补领婚姻登记证，补办结婚登记，涉港澳台、华侨及外国人的婚姻

登记，婚姻登记档案查询，出具《（无）婚姻登记记录证明》等事项

暂不实行全市通办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实施。

3.全市通办试点办理的条件是什么？

当事人双方是内地居民，且双方或一方是本市户籍，试点期间

既可以在户籍地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，也可以前往浦东、黄浦、

徐汇、长宁、静安、普陀、闵行、松江、奉贤这 9个试点区中的任

意一个区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。

部队驻地、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或另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在

本市的现役军人，可以在部队驻地、入伍前常住户口所在地或另一

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，也可

以自主选择上述试点区任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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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。

4.办理前是否需要网上预约？

本市婚姻登记以预约为主，请于 8月 31日起在上海一网通办网

站、随申办市民云 APP、上海民政微信公众号“民服务”、支付宝

APP等渠道搜索“婚姻登记预约”，选择一处试点区的婚姻登记机关

进行预约办理。试点区每日接待情况不同，市民可拨打各试点区咨

询电话进行咨询。

5.老年人、残疾人等人群不方便网上预约，可以现场办吗？

考虑到有些市民不方便网上预约的实际情况，各区的婚姻登记

机关按照实际情况，设有绿色通道，市民可拨打各区电话进行咨询。

6.办理婚姻登记时要注意哪些防疫要求？

按照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目前，市民进入婚姻登记场所必

须佩戴口罩，接受体温检测、健康码和 72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核

验，保持安全距离，有序进入大厅。后续会根据最新的疫情防控工

作要求，动态调整防控措施，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。同时，遇婚姻

登记高峰日、突发情况等，为保障市民健康和场所安全，婚姻登记

机关会采取现场人员限流、分流等防控措施，希望市民理解，积极

配合。

7.办理结婚登记或离婚登记需要携带哪些材料？

结婚登记：（1）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；（2）本人有效的

户口簿原件；（3）3张 2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片。

离婚申请：（1）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；（2）本人有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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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口簿原件；（3）结婚证。

离婚登记（发证）：（1）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；（2）本人

有效的户口簿原件；（3）结婚证；（4）离婚协议书；（5）受理回执

单；（6）男女双方各 2张 2寸单人近期半身免冠照片。

8.在试点区办理离婚申请后，户籍在本市内迁移，是否影响后

续领取离婚证？

全市通办试点后，户籍在本市内迁移不影响后续领取离婚证。

但需注意，领证仍需在第一次提出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。如果

男女双方户籍均迁移出本市的，需要到新的户籍地所在的婚姻登记

机关申请离婚。

9.如果当事人已经办理了离婚申请，遇受理的婚姻登记机关因

不可抗力因素暂停办理婚姻登记该怎么办？

根据民政部《关于疫情期间离婚登记办理有关问题的复函》精

神，因疫情防控等不可抗力因素，婚姻登记机关暂停婚姻登记业务

办理，导致当事人无法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077条第二

款规定的期间内申请发给离婚证的，适用办理期间中止。中止情形

消除时，应及时发布婚姻登记业务恢复办理公告，自公告之日起，

期间继续计算。婚姻登记机关会为当事人顺延离婚登记办理期限。

10.如果本市户籍居民忘带了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，是否还可以

办理婚姻登记？

可以办理，根据本市“两个免于提交”相关规定，凡是本市政

府部门核发材料，凡是能够提供电子证照、数据核验的，免于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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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体证照。

11.如何与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婚姻登记机关联系？

本市办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机关一览表

（红色字体为全市通办试点区）

编号 单位 地址 接待电话

1 黄浦 江西中路 250号 63777913

2 徐汇 南宁路 999号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 2号楼 3楼 64325543

3 静安 秣陵路 50号 1-2楼 53550041

4 长宁 金钟路 631弄 2号楼一楼 62705589

5 普陀 曹杨路 510号（近白玉路） 62455667

6 虹口 巴林路 76号 55127328

7 杨浦 济宁路 252号 25017777

8 闵行 新镇路 1766号 54530884

9 浦东
浦东南路登记点：浦东南路 2240号 3楼

惠南登记点：西门大街 58号

浦东南路登记点

58828056（结婚）

58829805（离婚）

惠南登记点

68018414（结婚）

68018279（离婚）

10 嘉定 澄浏中路 2560号 59528242、59528667

11 宝山 樟岭路 2号南楼（近盘古路） 56699902

12 松江 乐都西路 867-871号 2号楼 4楼 57828156

13 奉贤 望园南路 1529弄 B座三楼 57420620

14 金山 朱泾镇临源街 620号 57319540

15 青浦 青安路 300号 69714230（结婚）

69713671（离婚）

16 崇明 城桥镇翠竹路 1501号 39611574（结婚）

59629140（离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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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27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